
受文者：本局所屬公立國中(全)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8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437367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理114學年度【國中小英語文教師英語課採全英

語公開授課暨教學影片獎勵】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教師踴

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前瞻基礎建設ˇ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2030雙語政策

計畫」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英

語教學實施要點」辦理。

二、旨案計畫摘要如下，餘請詳閱計畫如附件：

(一)承辦單位：高雄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(鳳山區曹公國小，

下稱英資中心)。

(二)實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（含完全中學附設國中部

或小學部）英語教師（含正式、代理、代課、實習教師）。

(三)授課年段：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ˇ

英語文，本案徵選教學影片之授課年段為三到九年級【限

部定英語文課程】或國小一到二年級英語融入彈性課程。

(四)實施規準：參閱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常用課

室英語參考手冊」發文版（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173535號

函）。手冊下載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rR8qYb；教育

部委請臺灣師大研發之「國中小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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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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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2-3
樓
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王羿涵
電話：(07)7995678#3047
傳真：(07)7406585
電子信箱：yihan@kcg.gov.tw



手冊」https://english.tgp.kh.edu.tw/material/27。

(五)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（請詳閱計畫說明八）：

１、紙本資料：申請本案計畫之英語課教師，應備妥相關資

料（申請表、全英語教案、授權同意書）提交至所屬學

校，並請學校向本市英資中心於115年5月20日(星期三)

前依序排序後，彩色掃描成一份pdf檔〈含所有文件〉

後， 請 上 傳 至 雲 端 https:// forms. gle/

KrYWkrAwUmEJuPRd6，提出申請。

２、教學影片：

(１)影片格式：1920(W)x1080(H)檔案(影片檔格式可含.

avi/.flv/.mp4)，請以「橫向」拍攝。影片亦可編或

剪輯過或一鏡到底(檔案至多2G)。

(２)影片時間：限20分鐘（如超過時間以1分鐘為限，超

過2分鐘或時間不足20分鐘則不予評審）。

(３)每位教師至多繳交1支教學影片。

(４)請於115年5月20日(星期三)前將教學影片上傳至雲端，

並將雲端連結網址填入計畫附件三：教學影片連結欄

位， 並 上 傳 至 雲 端 https:// forms. gle/

KrYWkrAwUmEJuPRd6 （請務必確認影片已成功上傳及

連結正確，以利後續資料彙整與審查）。

(六)獎勵辦法：承辦單位邀請內外聘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進

行審核。

１、申請資料依限繳交齊全且通過審核之學校，該校申請教

師及行政人員每校至多3人，每人核予嘉獎1次。

２、教師獎勵：授課教師申請本計畫所繳交授課影片經審核

後

(１)達90分以上特優者，每位教師核予嘉獎2次及獎狀乙

第2頁 共3頁



紙，並核發該件獲獎之教學影片獎金(新臺幣，以下

同)5,000元。

(２)達80-89分優選者，每位教師核予嘉獎1次及獎狀乙紙，

並核發該件獲獎之教學影片獎金3,000元。

(３)作品未達優良基準者，得予從缺；英資中心並得依實

際參賽情形調整獎勵名額，以資鼓勵。

(七)活動圓滿結束後，承辦單位相關工作人員由學校本權責逕

依「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

定」辦理敘獎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國中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完全中學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國小(全)
副本：本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(請曹公國小代轉)（含附件）、本局國中教育科(紙本)、

國小教育科

局長 吳立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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